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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中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汉财办会〔2026〕5 号

汉中市财政局
转发陕西省财政厅关于 2026 年全省会计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区财政局、经济开发区财政局、兴汉新区财政局，市级各部

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陕西省财政厅关于 2026 年全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

续教育有关事项的通知》（陕财办会〔2026〕14 号）转发你们，

请贯彻执行。

汉中市财政局

2026 年 4 月 28 日



- 2 -

━━━━━━━━━━━━━━━━━━━━━━━━━━━
汉中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28 日印发

━━━━━━━━━━━━━━━━━━━━━━━━━━━
共印 4 份



0 1 0

陕西省财政厅文件

陕西省财政厅关于 2026 年全省会计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财政局，省级各单位，各相关网络培训机

构：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

的通知》（财会〔2018〕10 号）、《关于印发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专

业科目指南（2022 年版）的通知》（财会〔2022〕35 号）等有关

要求和省人社厅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现将 2026 年全

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陕财办会〔2026〕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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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续教育对象

陕西省辖区内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组

织（以下简称单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或不具有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以下统称会计专业技术

人员）。

二、继续教育内容和学分

（一）2026 年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

目和专业科目。

公需科目由省人社厅统一确定，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省人

社厅通知要求，参加继续教育学习。

专业科目由省财政厅统一确定，分为专业通识知识、专业核

心知识和专业拓展知识三个类别，并按照会计初级、中级和高级

资格设置学习内容，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可在《陕西省会计人员继

续教育科目指南》（以下简称《科目指南》见附件）中选择学习。

继续教育学习选课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即会计资格低层

级人员可选择高层级专业科目，高层级会计人员不得选择低层级

专业科目。省财政厅遴选确定的网络继续教育培训机构可在《科

目指南》的基础上，按照会计层级设置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并报

省财政厅备案。

（二）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

2026 年参加继续教育取得的总学分不少于 90 学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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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科目不少于 60 学分。如完成省人社厅规定的公需科目学习，

视同取得 30 学分。

三、继续教育形式

（一）公需科目学习形式。分为面授和网络两种形式，会计

专业技术人员可在人社部门认可的继续教育基地参加面授学习，

也可登录省人社厅“陕西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平台”（网址：

http://jxjy.xidian.edu.cn）参加网络学习，具体按省人社厅

的文件通知要求进行学习。

（二）专业科目学习形式。分为网络继续教育和视同完成继

续教育 2 种形式，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自愿选择参加本办法规

定的继续教育形式。不同形式的继续教育学分可以累加计算。

1.网络继续教育

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登陆陕西会计网，点击进入“网络继续教

育学习平台”，按照提示，选择一家网络培训机构，进行 2026 年

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专业科目学习。会计专业技术人

员在一家网络培训机构应至少选择合计 10 学分的科目，缴费成

功后方可学习，学习完成并通过网络培训机构的网上考核后，学

分自动计入我省会计人员管理系统。

2.视同完成继续教育的其他形式

（1）参加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会计相关考试，每

通过一科考试的，折算为 90 学分。



0 4 0

（2）参加会计类专业会议，每天折算为 10 学分。

（3）参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中专以上会计类专

业学历（学位）教育，通过当年度一门学习课程考试或考核的，

折算为 90 学分。

（4）参加财政部组织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

升工程的，折算为 90 学分。

（5）参加财政部门组织的高层次财会人才培训的，折算为

90 学分。

（6）参加财政部门组织或认可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的，折算为 90 学分。

（7）参加财政部门认可的大型企业集团、较大规模行政事

业单位和行业会计学会组织的本系统、本单位会计人员的专业科

目继续教育的，折算为 90 学分。

（8）独立承担继续教育管理部门或行业组织（团体）的会

计类研究课题，课题结项的，每项研究课题折算为 90 学分；与

他人合作完成的，每项研究课题的课题主持人折算为 90 学分，

其他参与人每人折算为 60 学分。

（9）独立在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经济、管理类报刊上

发表会计类论文的，每篇论文折算为 30 学分；与他人合作发表

的，每篇论文的第一作者折算为 30 学分，其他作者每人折算为

1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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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独立公开出版会计类书籍的，每本会计类书籍折算为

90 学分；与他人合作出版的，每本会计类书籍的第一作者折算

为 90 学分，其他作者每人折算为 60 学分。

其中（1）—（7）项，学分自动计入我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系统，并定期推送至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8）

—（10）项，需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网址：

https://ausm.mof.gov.cn/index/)”进行继续教育学分折算申

报。

四、继续教育有关问题说明

（一）网络继续教育平台可补学 2022—2025 年度继续教育

学分。

（二）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完成继续教育的情况，在全国会计

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记载。未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

台完成信息采集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在开始继续教育前，应先

进行信息采集。

五、继续教育工作要求

（一）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应当积极参加继续教育，不断更新

专业知识，努力提高会计专业胜任能力。各单位应当鼓励、支持、

监督本单位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保证学习时间，提

供必要的学习条件。

（二）各市(区)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扎实做好本地区

https://ausm.mof.gov.cn/index/)”进行继续教育学分折算申报。
https://ausm.mof.gov.cn/index/)”进行继续教育学分折算申报。


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工作。

附件：2026 年陕西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科目指南

陕西省财政厅

2026 年 4月 1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陕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6 年 4 月 13 日印发



附件

2026年陕西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科目指南        
专业科目

初级学习内容 中级学习内容 高级学习内容 2026年学习重点科目内容及学分
类型 科目

序
号

子科目

专业
通识
知识

会计职业
道德

1
会计职业道德
与诚信体系建

设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信用建设与会计诚信，严重会计失信行为
、财务造假与会计舞弊典型案例分析等。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财会〔2023〕
1号）（5学分）

会计法治 2
会计法律法规

制度

《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总会计师条例》、《企业财务会
计报告条例》等会计法律法规；有关会计基础工作、会计人员管理、
会计服务市场监管、财会监督等部门规章及制度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主席令第28号）
（10学分）
2.《关于进一步压实会计工作责任 加强会计法
律法规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
（财会〔2025〕25 号）（6学分）
3.《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会公告〔2025〕
18 号）（6学分）
4.《会计奖惩信息归集管理办法（试行）》（财
会〔2025〕3 号）（2学分）
5.《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管理办法》
（财会〔2024〕14 号）（4学分）

会计改革
与发展

3
新时代我国会
计改革与发展

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及系列解读，会计信息化发展规
划(2021-2025年)、会计行业人才发展规划(2021-2025)、注册会计师
行业发展规划(2021-2025)等。

4
新中国会计发

展沿革
会计史，我国会计准则制度演进与经验启示等。

专业
核心
知识

企业财务
会计

5 企业会计准则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概况，当年新制定修订或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
。 1.《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9 号》（财会〔2025

〕32 号）（5学分）
2.《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 会计类第 5 号》
（证监会公告〔2025〕12 号）（10学分）
3.《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
通知》（财会〔2025〕12 号）（7学分）
4.关于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切实做好企业
2025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25〕33 号）
（3学分）
5.2025年以来新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及
应用案例（10学分）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企业常见业务的
会计处理；企业产品
成本核算。

企业会计准则具体准
则、准则解释及会计
处理规定的应用。

具体企业会计政策的
分析、判断及企业会
计准则具体准则的综
合运用。

6
小企业会计准

则
小企业常见业务的会计处理。

政府及非
营利组织

会计
7

政府会计准则
制度

我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体系概况，当年新制定修订或实施的政府会计
准则制度。

1.关于开展2025年度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报工作
的通知（财库〔2025〕36号）（3学分）
2.《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相关业务会计处理暂行规
定》（财会〔2025〕17 号）（5学分）

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行政事业单位常
见业务的会计处理；
事业单位成本核算基
本指引。

政府会计准则具体准
则、政府会计制度、
准则制度解释及会计
处理规定的应用，事
业单位成本核算具体
指引。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
综合运用。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部门预决算编制、行
政事业单位预算执行分析。

专业
核心
知识

8
非营利组织及
基金类会计制

度

民间非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工会的会计核算、社会保险基金等基金
(资金)的会计核算。

1.《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财会〔2024〕
25号）（10学分）
2.《社会保险基金会计制度》补充规定（（财会
〔2025〕35 号）（4学分）
3.《民间非营利组织新旧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
的处理规定》财会〔2025〕6 号（9学分）

农村会计 9 农村会计制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核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会计核算。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财会〔2023
〕14号）（10学分）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旧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
题的处理规定》（财会〔2023〕20号） （6学
分）

管理会计 10
管理会计理论

与应用

我国管理会计体系概况，业财融合实践，当年新制定修订或实施的管
理会计指引。

1.关于全面深化管理会计应用的指导意见（财会
〔2024〕22号）（10学分）
2.管理会计典型应用案例分析（10学分）
3.《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 305 号 —— 生命周
期成本法》（财会〔2025〕22 号）（3学分）
4.《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第 406 号 —— 标杆管
理》（财会〔2025〕22 号（4学分）

管理会计基本指引，
管理会计指引体系概
况。

管理会计应用指引，
管理会计典型案例分
析。

管理会计工具与方法
的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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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科目

初级学习内容 中级学习内容 高级学习内容 2026年学习重点科目内容及学分
类型 科目

序
号

子科目

专业
核心
知识

内部控制 11
内部控制理论

与应用

我国内部控制体系概况，当年新制定修订或实施的内部控制有关制度
。 1.《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内部控制建设的指

导意见》（财会〔2024〕16号）（7学分）
2.财会监督下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制度建设（8学
分）
3.《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财会〔
2025〕24 号）（5学分）
4.《关于进一步加强科学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
的指导意见》（财会〔2025〕30 号）（6学分）
5.《关于开展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试点工
作的通知》（财办会〔2025〕11 号）（7学分）

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
范，小企业内部控制
规范；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基础知识。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
引、评价指引；行政
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
范与报告管理制度。

企业、行政事业单位
内部控制体系建设，
内部控制应用指引、
评价指引的综合应用
。

财务管理 12
财务管理理论

与应用

企业财务管理基础知
识，行政事业单位财
务制度和资产管理基
础知识。

企业筹资管理、投资
管理、营运资金管理
、财务报表分析等实
践运用；行政事业单
位财务制度和资产管
理制度。

财务管理知识在企业
、行政事
业单位的综合应用。

《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国令第
802号）

税收实务 13
税收法律法规
制度与实务应

用

我国税收法律体系概况，当年新制定修订或实施的税收法律法规制度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主席令第

41号）（10学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国务
院令第 826 号）（10学分）
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
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2 号）（4学分）
4.《涉税专业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1 号）（4学分）
5.《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国务
院令第 810 号）（7学分）
6.《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
告 2025 年第 12 号）（7学分）
7.《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
务总局令第 58 号）（4学分）
8.《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7 号）（7学分）
9.《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管理办法（试行）》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1 号）（4学
分）
10.《国际运输船舶增值税退税管理办法》（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5 年第 10 号）(4学分）           
11.2025年以来新发布的其他税收及征管政策
（10学分）

主要税种基本知识，
税收征收管理。

流转税、所得税等税
种重点难点问题，税
务与会计相关问题。

税收知识在企业、行
政事业单位的综合运
用及税收规划与管
理；国际税收法律法
规及征管实践；税务
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分
析。

专业
核心
知识

会计
信息化

14
会计数据标准

应用
会计数据标准介绍及在企业、行政事业单位中的应用。

1.《会计软件基本功能和服务规范》（财会〔
2024〕12号）（8学分）
2.《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财会〔2024〕
11号）（10学分）
3.《关于推广应用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的通知
》财会〔2025〕9号（5学分）

15
数字技术在会
计与财务工作

中的应用

会计信息化、数字化相关制度，数字技术在会计与财务工作中的应
用，预算管理一体化。

1.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10学分）
2.数据隐私保护与会计信息安全（2学分）
3.《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应用指南》（7学
分）
4.《关于推广应用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的通知
》（财会〔2025〕9 号）（6学分）

专业
拓展
知识

可持续
信息披露

16
可持续信息披
露研究动态

可持续披露准则相关情况， 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 信息披露
专题及相关热点问题。

1.《〈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 —— 基本准则（试
行）〉应用指南》（21学分）
2.《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 1 号 —— 气候
（试行）》（财会〔2025〕34 号）（10学分）
3.《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可持续发
展报告编制》（12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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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科目

初级学习内容 中级学习内容 高级学习内容 2026年学习重点科目内容及学分
类型 科目

序
号

子科目

专业
拓展
知识

审计基础 17 审计基础知识 审计的基本理论、程序和方法等基础知识及相关热点问题。

1.《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准则第1号——财务
报表审计和审阅业务对独立性的要求》（财会〔
2024〕29号）（10学分）
2.《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18号
——识别和应对第三方配合实施财务舞弊》（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10学分）
3.《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问题解答第19号
——运用信息技术识别与应对舞弊风险》（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10学分）
4.《银行函证工作操作指引》（财办会〔2024〕
2号）（10学分）
5.《会计师事务所基础性标准体系建设指引》
（6学分）
6.《会计师事务所透明度报告披露指引（试行）
》（6学分）

金融基础 18 金融基础知识
金融风险防范、金融科技与监管、数字金融、国际金融等基础知识及
相关热点问题。

财经相关
法规

19
财政金融法律

法规
国有资产管理、预算、证券、保险、政府采购等领域的法律制度，票
据法律制度等。

1.《会计师事务所反洗钱工作管理办法》（财会
〔2025〕20 号）（10学分）
2.《关于加快推动银行函证数字化发展的通知》
（财会〔2025〕10 号）（5学分）
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2025〕2 号）（9学分）
4.《关于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协会自律监督工
作的意见》（财会〔2024〕27 号）（5学分）
5.《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
的意见》（8学分）
6.《中央企业发展规划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
委令第 45 号）（4学分）
7.《注册会计师行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 116 号）（6学分）

20
公司治理法律

法规
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外商投资企业等不同企业类别法律制
度，破产法律制度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主席令第15号）
（10学分）
2.《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
理问题的通知》（财资〔2025〕101号）（6学
分）

21 其他法律法规 民法典中与经济业务事项相关的法律知识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主席
令第26号）（10学分）

其他财会
财经热点

22
会计与财务前

沿问题

会计国际治理体系、国际会计准则最新发展、商业模式创新与会计变
革、智能财务与共享中心建设、“双碳”政策与会计行业发展等热点
会计与财务问题。

23
财税体制改革

热点问题
财税体制改革背景、历程与展望，财税体制改革相关理论，财税体制
改革主要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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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设区市、杨凌示范区财政局，省级各单位，各相关网络培训机构：
	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的通知》（财会〔2018〕10号）、《关于印发会
	一、继续教育对象
	陕西省辖区内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等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或
	二、继续教育内容和学分
	（一）2026年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内容包括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
	公需科目由省人社厅统一确定，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按照省人社厅通知要求，参加继续教育学习。
	专业科目由省财政厅统一确定，分为专业通识知识、专业核心知识和专业拓展知识三个类别，并按照会计初级、中
	（二）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
	2026年参加继续教育取得的总学分不少于90学分。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60学分。如完成省人社
	三、继续教育形式
	（一）公需科目学习形式。分为面授和网络两种形式，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可在人社部门认可的继续教育基地参加面
	（二）专业科目学习形式。分为网络继续教育和视同完成继续教育2种形式，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自愿选择参加
	1.网络继续教育
	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登陆陕西会计网，点击进入“网络继续教育学习平台”，按照提示，选择一家网络培训机构，进
	2.视同完成继续教育的其他形式
	（1）参加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会计相关考试，每通过一科考试的，折算为90学分。
	（2）参加会计类专业会议，每天折算为10学分。
	（3）参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中专以上会计类专业学历（学位）教育，通过当年度一门学习课程考试或
	（4）参加财政部组织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升工程的，折算为90学分。
	（5）参加财政部门组织的高层次财会人才培训的，折算为90学分。
	（6）参加财政部门组织或认可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折算为90学分。
	（7）参加财政部门认可的大型企业集团、较大规模行政事业单位和行业会计学会组织的本系统、本单位会计人员
	（8）独立承担继续教育管理部门或行业组织（团体）的会计类研究课题，课题结项的，每项研究课题折算为90
	（9）独立在有国内统一刊号（CN）的经济、管理类报刊上发表会计类论文的，每篇论文折算为30学分；与他
	（10）独立公开出版会计类书籍的，每本会计类书籍折算为90学分；与他人合作出版的，每本会计类书籍的第
	其中（1）—（7）项，学分自动计入我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管理系统，并定期推送至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
	四、继续教育有关问题说明
	（一）网络继续教育平台可补学2022—2025年度继续教育学分。
	（二）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完成继续教育的情况，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务管理平台记载。未在全国会计人员统一服
	五、继续教育工作要求
	（一）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应当积极参加继续教育，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努力提高会计专业胜任能力。各单位应当鼓
	（二）各市(区)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扎实做好本地区
	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工作。
	附件：2026年陕西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科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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